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５

证券简称：世联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２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４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１６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配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２７

世联地产顾问（中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０３

深圳万凯华信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２０８

乌鲁木齐卓群创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五、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１３

楼

咨询机构：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栾婧、胡迁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２７０８

、

２２１６２８２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２２３１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９

证券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１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二）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发出《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收到股东闽西兴杭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西兴杭”）提交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发出了《关

于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上述会议通知和补充通知均已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

２０１２

月

５

月

７

日，公司董事会又收到股东闽西兴杭（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持有公司股份

６

，

３１６

，

３５３

，

１８０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８．９６％

）提交的《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提高现金分红比例的提案》（详见附件一），

建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在董事会提出的建议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８

元（含税）的基础上提高现

金分红比例，具体的分红提案为：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份数

２１

，

８１１

，

９６３

，

６５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

１

元（含税），共计分配

２

，

１８１

，

１９６

，

３６５

元，结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分配。

根据公司章程第

６８

条规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

东大会召开前

２０

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２

日内通知其他股东或在距离

原定股东大会日期

１４

天前向全体股东发出通函及公告，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认为：该

股东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决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同意将该

临时提案列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提醒全体股东，本次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股东提案，与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发出《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普通决议案《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同一事项下的两

个不同方案，股东对这两个方案进行表决时，不能同时对两个方案都投赞成票，若同时对这两个方案投赞成

票，该股东就利润分配事项的投票将作为废票处理。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发出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及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发出的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中列明的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更。 修改后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二。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九日

附件一：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提高现金分红比例的提案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获悉公司董事会建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份数

２１

，

８１１

，

９６３

，

６５０

股

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８

元（含税），共计分配

１

，

７４４

，

９５７

，

０９２

元，结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分配。公司自

２００３

年在香港上市以来，每年均保持了较高的分红派息率。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按中国会计准则计算为人民币

５

，

７１２

，

５６９

，

１００

元。加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８

，

６１１

，

１８４

，

０１０

元，本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１４

，

３２３

，

７５３

，

１１０

元。我们理解公司的发展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但是股东

投资也应该享受公司成长带来的成长收益。

为此，我公司建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在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８

元（含税）的基础上提高现金

分红的比例。 我们的提案是：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份数

２１

，

８１１

，

９６３

，

６５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１

元（含税），共计

分配

２

，

１８１

，

１９６

，

３６５

元，结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分配。

此提议分配后公司仍可留有

１２１

亿以上的现金，已充分考虑到公司未来的发展，且公司正常生产产生的

现金流也相当可观，通过资金安排，完全可以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请公司董事会予以重新考虑有关分配事项，并将本提案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致书！

股东：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七日

附件二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本公司）出席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投票指示：

特别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２

《关于公司发行债券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普通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６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７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８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董事会建议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８

元（含

税）

（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提高现

金分红比例的提案（建议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

１

元（含税）

９

《关于确认公司执行董事、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的议案》

１０

《关于选举邱晓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１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确认其

２０１２

年薪酬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期限：

委托日期：

注：

１

、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注：（

１

） 本表格取代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发出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

的《授权委托书》。

（

２

）上述第八项有关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

１

）和（

２

）项决议案是同一事项下的两个不同方案，股东对这两个

方案进行表决时，不能同时对两个方案都投赞成票，若同时对这两个方案投赞成票，该股东就分配事项的投

票将作为废票处理。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３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号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在福州市五一北

路

１７１

号新都会花园广场

１６

层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天金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０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合计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６．７３％

，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董事周立成先生、

王光远先生因事请假），应出席监事

５

人，实际到会监事

４

人（监事苏颖倩女士因事请假），公司董事会秘书出

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经福州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同意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２１

，

１２７

，

３０２．６４

元，根据《公

司章程》的规定，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金

２

，

１１２

，

７３０．２６

元之后，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４６

，

７４１

，

０３８．０２

元，

２０１１

年末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

１６５

，

７５５

，

６１０．４０

元。 为兼顾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

２０１１

年度公

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可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未分配利润用途：主要用于制浆系统技改工程、精制牛皮纸技改项目后期建设，及其投入生产后所需要

的流动资金，以缓解资金压力。

同意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２０１２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顺利开展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结算融资业务，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周转，同意公司向以下各家银行

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合计人民币

２１９

，

２８５

万元，其中：

（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县青州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三年。

（

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县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

３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８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

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屏山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５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

５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南门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

６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沙县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

７

）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８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

８

）中国农业银行仓山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

９

）厦门国际银行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

１０

）平安银行厦门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

１１

）中国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

１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６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

１３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及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７

，

１４２

万元（流贷及

贸易融资

７

，

１４２

万元，期限一年，具体担保方式以及其它内容以本公司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及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所签订的相关授信业务合同内容为准）。

（

１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申请金额为

１２

，

１４３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其中流动资金贷款总

额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及贸易融资（进口信用证及其项下押汇，国内信用证及其项下买方押汇）

总额

７

，

１４３

万元，期限为一年。

公司在各家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可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随时向有关银行申请办理借款合同或协议（含人

民币流动资金借款、融资结算业务、票据等业务，不限转贷次数）；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由公司按资金状况向各

金融机构自行申请办理；在综合授信总额度之内，公司可在各银行之间调剂使用。

同意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质押担保的议案》

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申请人民币

１２

，

１４３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其中流动资金借款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及贸易融资

７

，

１４３

万元，期限为一年。 根据实际需要，同意公司

用存货价值为

８

，

３３５

万元的纸袋纸产品作为质押物，向该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此质押物

委托厦门中远物流有限公司监管。 银行承兑汇票及贸易融资总额

７

，

１４３

万元为信用借款。

同意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９

、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授权开展

２０１２

年度借款抵（质）押业务的议案》

为顺利开展融资结算业务，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缓解资金压力，授权公司开展

２０１２

年度借款

抵（质）押业务。具体内容为：公司在经批准的金融机构综合授信总额度内申请借款时，公司董事会可根据资

金需求及资产状况批准相关抵（质）押业务。 授权期限为

１

年（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算）。

同意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请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年度审计费用为

８３

万元

人民币（含控股子公司审计费用）。

同意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五条：“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包括独立董事四人），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

长一至二人。 ”修改为：“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包括独立董事三人），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 ”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上述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同意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２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

＜

董事会工作规则

＞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工作规则》第九条 ：“公司董事会由

１１

名董事组成（包括独立董事

４

名），设董事长

１

名，副

董事长

１

至

２

名。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

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总

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１／２

。

董事（含独立董事）的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具体选举办法按公司章程规定执行。

公司应和董事签订聘任合同，明确公司与董事之间的权利义务、董事任期、董事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责任以及公司因故提前解除合同的补偿等内容。

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当建议

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 董事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如因董事的辞职导致公

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时，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

章程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

现修改为：“公司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包括独立董事

３

名），设董事长

１

名，副董事长

１

名。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

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总

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１／２

。

董事（含独立董事）的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具体选举办法按公司章程规定执行。

公司应和董事签订聘任合同，明确公司与董事之间的权利义务、董事任期、董事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责任以及公司因故提前解除合同的补偿等内容。

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当建议

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 董事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如因董事的辞职导致公

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时，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

章程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

同意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３

、审议通过《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修正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在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之附件。

同意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４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因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届期满，免去第六届董事会所有董事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累积

投票的方式选举徐宗明先生、吴斌先生、黄金镖先生、林孝帮先生、陈荣先生、张小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 以上人员任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７

日。

具体表决结果为：

序号 姓名 候选董事类别 获得表决权数（股）

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比例（

％

）

１

徐宗明 董事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１００

２

吴 斌 董事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１００

３

黄金镖 董事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１００

４

林孝帮 董事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１００

５

陈 荣 董事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１００

６

张小强 董事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１０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１５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因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届期满，免去第六届董事会所有董事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累积

投票的方式选举陈建煌先生、刘燕娜女士、冯玲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以上人员任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７

日。

具体表决结果为：

序号 姓名 候选董事类别 获得表决权数（股）

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比例（

％

）

１

陈建煌 独立董事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１００

２

刘燕娜 独立董事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１００

３

冯 玲 独立董事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１０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简历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交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１６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因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届期满，免去第六届监事会所有监事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累积

投票的方式选举刘凯风先生、钱东伟先生、谢钦铭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

司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陈维士先生、梁明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以上人员任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７

日。

股东代表监事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姓名 获得表决权数（股）

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比例（

％

）

１

刘凯风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１００

２

钱东伟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１００

３

谢钦铭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１００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简历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九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１７

、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职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继续为董事、监事及高级职员购买“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 全部人员缴纳保险费

不超过人民币

１２

万元，保险期限为

１

年。

同意

２８３

，

８４６

，

６０５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福州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魏吓虹律师到会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闽理非诉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８

号）。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大会主持人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３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号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一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在福州市五一北路

１７１

号新都会花

园广场

１６

层公司福州总部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际到会董事

９

人，公司

５

名监事列席会议，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徐宗明先生主持，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徐宗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吴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上述董事

长、副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按相关规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１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第三条“提名委员会成员由七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占多数”修改为

“提名委员会成员由五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占多数”。

２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第四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七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占

多数”修改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五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占多数”。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因公司董事会换届，根据《公司章程》及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规定，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调整如下：

１

、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徐宗明

委员：吴 斌、黄金镖、林孝帮、陈 荣、张小强、刘燕娜

下设投资评审小组

组长：徐宗明

副组长：张小强、刘燕娜

２

、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燕娜

委员：徐宗明、吴 斌、陈建煌、冯 玲

３

、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建煌

委员：陈 荣、张小强、刘燕娜、冯 玲

下设审计工作组

组长：陈建煌

４

、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冯 玲

委员：黄金镖、林孝帮、陈建煌、刘燕娜

下设薪酬与考核工作组

组长：冯 玲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长徐宗明先生提名，继续聘任叶信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秘书，潘

其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以上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未发现叶信英女士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也不是中国证监会所确定的市场禁

入人员。 叶信英女士熟悉证券相关的法律、法规，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具备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资格。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聘任徐宗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兼），其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总经理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聘任总经理的人选资格、提名程序及董事会决策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及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徐宗明先生提名，继续聘任陈文水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

兴茂先生、沈军先生、陈友立先生、林新利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黄锦官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林礼谊先生为

公司财务总监。以上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及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及财务总监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聘任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及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提名程序及

董事会决策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制度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福建省青山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制度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公司新媒体登记监控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福建省青山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媒体登记监控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

附件：

简 历

一、董事长、副董事长及总经理简历

１

、徐宗明：男，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参加工作，历任福建省青州造纸

厂生产调度处副处长、处长，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造纸一厂厂长、技术中心副主任、板

纸事业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公司董事、总经理。

２

、吴斌：男，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任建设银行广州市分行

增城支行副行长、天河支行副行长兼党组成员、监察室副主任兼法律处副处长，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

办事处法律事务部高级副经理、高级经理兼实体管理部高级经理、法律事务部高级经理、党委委员兼副主

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党委副书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总经理，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二、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１

、叶信英：女，

１９６８

年

２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参加工作，历任福建省轻工业厅、福建省轻纺

总公司生产财务处科员、副主任科员，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产权管理部主任科员、副经理，福建

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

２

、潘其星：男，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参加工作，历任福建省沙县青纸中学教师，福

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主任科员、董事会秘书处主任、第六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三、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及财务总监简历

１

、陈文水：男，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参加工作，历任福建省青州造纸

厂技术员、工程师，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福建省青山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设备处副处长、碱回收二厂厂长，副总工程师、常务副总经理、党委书记。

２

、张兴茂：男，

１９６６

年

３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参加工作，历任福建省青州造纸厂质管处技术

员，组织部主任科员，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板纸事业部经理、市场营销部经理、纸袋纸事业部经理、

市场销售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３

、沈 军：男，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参加工作，历任福建省青州造纸

厂化浆分厂副厂长、浆板分厂厂长，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品质部副经理，碱回收

二厂厂长、生产部经理、副总工程师、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４

、陈友立：男，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任福建省青州造纸厂造纸分

厂技术员、副厂长、厂长，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纸袋纸事业部副经理、板纸事业部经理、总经理助

理、副总经理。

５

、林新利：男，

１９６９

年

７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统计师。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参加工作，历任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部统计师、企管部副经理、办公室副主任、总经理秘书、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深圳市恒宝通

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龙岗闽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６

、黄锦官：男，

１９６５

年

１２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参加工作，历任福建省青山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学车间技术员、助理工程师；生产部工程师、主任科员；设备部工程师、副经理、经理，公司

总经理助理，总工程师兼技改指挥部副总指挥。

７

、林礼谊：男，

１９６９

年

５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审计师。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参加工作，历任福建省轻工业厅

审计处干事，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经理助理，福建福维股份有限

公司总会计师，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３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号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一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在福州市五一北路

１７１

号新都会花

园广场

１６

层公司福州总部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际到会监事

５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刘凯风先生主持，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决议如下：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选举刘凯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其任期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附监事会主席简历：

刘凯风：男，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出生，大学普通班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参加工作，历任福建省轻工业安

装公司科员、科长、副经理，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5

月

9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110

证券简称：三钢闽光 公告编号：

2012-018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8

日上午

9

时在福建省三

明市工业中路群工三路本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由董事

长卫才清先生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415,797,514

股，占公司现有股份总

数

534,700,000

股的

77.76%

。 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总工程师等高级管理

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批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4

人，代表股份

415,797,514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二）审议批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4

人，代表股份

415,797,514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三）审议批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4

人，代表股份

415,

797,5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四）审议批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

人，代表股份

415,797,514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决议具体内容如下：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本公司

2011

年度实现净利润

253,258,594.63

元。

2011

年年

初未分配利润

1,125,726,592.36

元， 加上当年转入净利润

253,258,594.63

元

,

扣除派发

2010

年度现金股利

10,

694,000.00

元后，

2011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368,291,186.99

元。 因公司提取的法定公积金累计额已

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

50%

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年度公司不提

取法定公积金。

2011

年本公司拟按总股本

53,47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10

元

(

含税

)

，合计派发

现金股利

5,347,0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1,362,944,186.99

元结转下一年度。

2011

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五）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4

人，代表股份

415,

797,5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六）审议通过《

2012

年公司投资计划

(

草案

)

》。表决结果为：同意

4

人，代表股份

415,797,514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公司

2012

年度计划技改投入资金使用为

84,487

万元， 其中安排投资

62,640

万元续建和新建以下项目：

1

、二炼钢技改（二期）工程

(

续建项目

)

；

2

、

220

﹏烧结机工程

(

续建项目

)

；

3

、烧结原料场工程

(

续建项目

)

；

4

、炼

铁原料场工程

(

续建项目

)

；

5

、

3.2×104m3/h

制氧机组及富氧工程

(

续建项目

)

；

6

、大方坯连铸机工程

(

新建项

目

)

；

7

、优质圆棒轧钢工程

(

新建项目

)

。 此外，

2012

年度还计划安排投资

16,000

万元用于炼铁

4#

高炉大修工

程，以及安排投资

5,847

万元用于生产机动设备大修技术改造及零星设备购置等。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

结果为：同意

4

人，代表股份

415,797,5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

权票。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继续聘用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审计中介机构， 为公司提

供

2012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服务，聘期一年，审计费用

76

万元（含交通食宿费）。

（八）在关联股东福建省三钢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数

394,620,000

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

2012

年度公司与福建省三钢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

人，代表股份

21,177,514

股，占出

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

2012

年度公司与参股公司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

人，代表股份

415,797,5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十）在关联股东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数

14,660,264

股不计

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

2012

年度公司与厦门国贸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福建三钢国贸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

人，代表股份

401,137,25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十一）在关联股东福建省三钢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数

394,620,000

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

2012

年度公司与福建省冶

金

(

控股

)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

人，代表股份

21,177,514

股，占

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十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4

人，代表股份

415,797,514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苏天森先生、陈维铉先生、刘微芳女士在本次会议上作《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对其在

2011

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情况、发表相关独立意见的情况、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方面所做的工作、参加培训和学习情况等履职情况向股东大会进行了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蒋方斌律师、蒋浩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982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2012-17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到期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1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2

年

5

月

10

日止）。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0

月

25

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72

）。 上述议案经

2011

年

11

月

10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2012

年

5

月

8

日本公司将上述

5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如期归还至本公

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6

个月，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本公司的保荐机构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五月九日

股票代码：

600614 900907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

B

股 编号：临

2012-008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5

月

8

日，本公司接第一大股东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持有本公司股份

204,638,010

股，占总

股本

36.07%)

通知，其原质押给东莞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

39,540,000

股股份（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705,

31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834,690

股），于

2012

年

5

月

7

日到期自然解除质押，并与当日继续将其持有的本公

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9,500,000

股质押给东莞信托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5

月

7

日，并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

600068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12-012

债券代码：

126017

债券简称：

08

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5

月

9

日，公司投资建设的四川内江至遂宁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四川内江至遂宁高速公路是公司

2009

年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项目概算总投资

60.68

亿元，累计

使用配股募集资金

20.336

亿元。 该公路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南起内江，经资阳，北止于遂宁，全长

120.47

公里。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535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2012-015

号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公司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2

年

5

月

4

日向公司

核发了注册号为

120000000001246

的

"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营业执照。 至此，公司注册的中文名称

由

"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英文名称

"TIANJIN TASLY

PHARMACEUTICAL CO.,LTD"

亦相应变更为

"TASLY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

。 公司新名称

自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正式启用。 公司的股票简称及股票代码不变。

特此公告。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363

证券简称：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

2012-014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2012

年投资者网上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15:00-17:00

点举行

2012

年投资者网

上接待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接待日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

资者可以登录

"

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dqhd/shandong/

）

,

参与公司本

次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

出席本次投资者网上接待日的公司高管人员有：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刘建先生、财务经理王德生

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9

日


